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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 打开工作新局面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在实践中瞬息万变，我们不能

用一成不变的工作模式去处理差异化的案子。法治理念

不断更新，未检工作也要与时俱进，我们要敢于挑重担

子，以新方式打开未检工作新局面。未检工作的目标就

是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让未成年人无忧学习、快乐

成长。”召陵区人民检察院未检办案团队负责人说。

近年来，召陵区人民检察院结合辖区高发、多发的

未成年人犯罪类型，量身定制了“向校园欺凌说不”“呵

护花开防性侵”“远离网吧”等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套餐，

定期前往辖区学校开展普法宣传，坚持办案与普法同频

共振，并对涉罪未成年人开展全覆盖式定点普法，耐心

告知涉罪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后果，对其形成心理震

慑，做到“办理一案、教育一个”。同时，为降低未成年

人犯罪率，该院积极响应区妇联组织的“爱心爸妈”帮

扶活动，建立多方协作工作机制，积极关怀留守儿童，

以爱融雪、用法融情，扼杀犯罪苗头，让法律成为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的“启明星”和“导航仪”，帮他们扣好人

生的“第一粒扣子”。

该院始终秉持“在办案中总结、在总结中提升”的

理念，以办理具体案件为切入点，从个案中发现共性问

题，形成“办案—反思—总结—提升”的良性循环，建

立一体化司法办案机制，加强公检法办案团队建设，提

升跨区域专业化合作能力，落实捕、诉、监、防、教一

体化工作模式，遇到新问题时创新思维，不断提升办案

水平。例如，该院在办理王某敲诈勒索一案中，拟对王

某作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因其家庭迁至山西大同，未检

办案团队在与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检察院多次沟通后，委

托平城区人民检察院对王某进行帮教。该案成为我市首

例跨省帮教案例，为我市异地帮教提供了经验。

数字赋能 司法保护提质效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司法，也深刻认识到触

犯法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到市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展厅

参观后，学生小轩说。

5月29日，召陵区人民检察院组织开展“检爱同

行、共护花开”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学校师生参观漯

河市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展厅，通过参与线上法律小游戏

及VR体验校园欺凌和模拟庭审，让孩子们零距离接触

司法工作，沉浸式接受普法教育。

“沉浸式体验让孩子们体会到了法律的神圣和庄

严，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也调动了他们学法的积极

性，希望检察院能继续抓好这种‘线上+线下’齐聚力

的普法教育模式，让未成年人深刻认识到犯罪给社会、

家庭及自身带来的巨大危害。”参加此次活动的区人大代

表对新式教育表示肯定，并围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提

出要灵活运用数字平台找原因、“治未病”。

市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展厅成立以来，我市不断加强

科技创新，通过设立心理互动室、模拟法庭、危险驾驶

等多个场景，让体验者身临其境感受法律的威严。近年

来，召陵区人民检察院与市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展厅加强

合作，定期带领家长和师生到展厅参加普法活动，以数

字赋能，开展模块化普法教育，帮助未成年人学法、用

法、守法，让法律成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护身符”。

司法救助 传递温情暖人心

“感谢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帮助解决了我家的困难，

更感谢检察官帮助孩子恢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日前，

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对一起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展开司法

救助，当未成年被害人小雅（化名）及家属收到司法救

助决定书时，家属激动地向检察官表示感谢。

在这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小雅是受害人。案件

发生后，年幼的小雅身体和心灵均受到了严重创伤，性

格变得孤僻，害怕与人接触，同时产生了弃学的念头，

被告人也未给予其任何赔偿。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召陵

区人民检察院未检办案团队积极与该院控告申诉部门沟

通，及时启动刑事司法救助快速工作机制，为小雅申请

了司法救助金。检察官在给予小雅关爱和帮助的同时，

依托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服务体系对小雅遭受的心理创伤

及时干预，并对小雅进行公益性心理辅导，帮助小雅逐

渐走出心理阴影，恢复了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2022年以来，该院未检办案团队在办理相关侵害未

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围绕困难家庭等重点救助对象进行

筛查，已向该院控申部门移送多起未成年被害人家庭生

活困难的救助线索，并对救助对象联动提供心理治疗、

困难补助、志愿服务等多元化社会救助，切实提升司法

救助效果。

同时，该院未检办案团队与相关部门建立衔接机

制，拓宽司法救助线索来源渠道，找准司法救助工作与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融合点、着力点和切入点，让群众

看得见、感受得到司法救助案件中蕴含的改善民生、健

全社会保障体系价值，切实在案件办理中实现政治效

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多方合作 共绘未检同心圆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

要各方力量相互配合、共同发力。

今年5月中旬，该院与召陵区人民法院联合开展了

青少年庭审观摩活动，二十余名学生代表走进法庭，现

场观摩一起盗窃、抢劫案庭审。

庭审中，公诉人对被告人犯罪动机、认罪态度等情

况进行适当发问和阐述，依法出示和发表对被告人定

罪、量刑的证据和意见，并进行法庭教育。庭审现场庄

严肃穆，旁听的学生代表严肃认真。这场法检两院联手

打造的法治教育课，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到了法律的公

正和威严，也进一步增强了青少年的法治意识。

近年来，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始终秉持合作理念，主

动构建合作体系，实现专业化办案与社会化保护相结

合，共同画好未成年人保护同心圆。

该院与区教育局、区妇联和辖区学校等建立长期联

络机制，定期进行沟通交流，联合举办教育活动，丰富

普法宣传形式，同时积极探索建立多方协作的长效工作

机制，在辖区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该院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治理活动，以精品案件

为抓手，推动严厉打击与精准挽救双管齐下，对侵犯未

成年人犯罪保持高压态势，坚持“零容忍”的态度，按

照“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的思路，依法从严办理，

在社会上形成强大的震慑力。此外，该院还将与公安机

关建立公检侦诉联络机制，提前介入，规范侦查，全方

位提升未检办案人员的业务素养。

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进程中，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将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秉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心，直面挑战，敢啃

“硬骨头”，不断创新思维、提升技能，积极推动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取得新成效，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以爱之名护花蕾以爱之名护花蕾
——召陵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纪实

■文/图 李 琳 赵田园 版式/ 付广亚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未成年人司法保
护事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事关亿万家庭幸福安康，事关社
会的稳定和谐与国家长治久安，是检察院工作的重中之重。
做好未成年人检察（以下简称“未检”）工作，要找准路子，牵
住“牛鼻子”，不心存侥幸，不走捷径，因地制宜地创新工作方
法，勇敢迈入未检工作亟须探索的“深水区”甚至“无人区”，
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

近年来，召陵区人民检察院聚焦未成年人检察热点，稳
步推动形成未成年人六大保护机制，构建“六位一体”保护格
局，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以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为出发点，坚持“教育为主、惩
罚为辅”的原则，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以高度的政治
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不断提升未检工作质量，着力为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法治艳阳天。该院未检办案团
队积极落实各项未检计划，工作质效不断提升，先后获得河
南省青年志愿者项目大赛金奖及漯河市优秀青年志愿服务
集体、漯河市巾帼文明岗、召陵区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集体等
多项荣誉称号。

讨论建立公检侦诉联络机制

自费选购市福利院孩子的手工作品

与区教育局、区妇联和辖区学校等单位相关负责人沟
通交流

组织学生参观漯河市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展厅

送法进乡村

参与区妇联组织的“爱心爸妈”帮扶活动

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
长刘朝阳带领志愿者慰问孤残儿童


